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學生班級代表聯合會組織章程 
111年 4月 20日經班級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114年 12月 30日經班級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壹、總  綱： 

 

第一條：本會全名訂為「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班級代表聯合會」，簡稱班聯會。 

 

第二條：本會成立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3條及高級中等學校輔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運作注意事項，主要目的有: 

(一) 學生自治會應提供全校學生服務，支援學生各種教育活動與代表學生意見，處理

學生本身事務。 

(二) 各校可依學生年齡、能力、經驗、意願及學校需要，訂立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明

訂職權範圍，並積極協助學生建立自治團體。 

(三) 協助學校推動及宣導各項工作、協助舉辦校園各項特色活動等。 

 

貳、會  員： 

 

第三條：本校在學之國高中生皆為本會當然會員。 

 

參、組織與職掌 

 

第四條：設指導委員會，為本會之指導機構，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委員由家長會

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訓育組長及生輔組長

擔任。 

 

第五條：班級代表由各班當然會員推選產生，國中部、高中部每班皆一名，班長為當然代表。

各班級代表應出席有關會議或活動，並具有發言權及平等表決權。 

 

第六條：班級代表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權力機構，由主席及各班推選之班級代表組成，指導委員

會得列席指導之。以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遇有特殊情事需召開臨時班級代表

大會時，由主席徵求四分之一以上代表連署或由學校召集方能召開。 

 

第七條：班聯會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及活動、總務、文書、公關、美宣、設備、學權組長

各一人，並視需要在各組下得設組員若干名。  

 

第八條：幹部會議由全體幹部組成，依實際需要召開，協調、檢討會務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

得列席指導之。 

 

第九條： 班聯會各幹部職掌及任期： 

（一）主席：綜理班聯會會務，對外代表班聯會，對內促進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二）副主席：協助主席推展會務，主席因故無法處理會務時代理之。 

（三）活動組長：配合學校行政，規畫及執行班聯會各項活動。 

（四）總務組長：處理大會活動之庶務、經費等事項，並於代表大會召開時公布帳務收

支情形。 

（五）文書組長：負責班聯會文書、會議紀錄、檔案資料之建立。 

（六）美宣組長：負責本會一切文宣物品之設計、製作及發送。 



（七）設備組長：負責本會一切公有物品之管理、保養等有關事宜。 

（八）公關組長：負責本會對外聯繫接洽。 

（九）學權組長：負責蒐集統籌班代意見，促進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十）主席、副主席及各組幹部任期為一學年，自每年 5月 1日起至翌年 4月 30日止

且皆不得連任。 

 

肆、選舉及罷免 

 

第十條：主席及副主席由高中部一年級會員採二人連名登記參選，全體會員投票選舉產生；投

票採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辦理。 

（一）當選方式：以得票數最高之候選組為當選；若最高票同票，由學務處（訓育組）

公告並辦理第二次投票；第二次仍同票者，提班級代表大會以抽籤方式決定。 

（二）同額競選：若僅一組候選組登記參選，仍應辦理投票；同意票大於反對票，即可

當選。 

（三）無人登記：若無候選組登記參選，主席及副主席由高一各班級代表於代表大會中

相互推選產生，採相對多數制，得票最高者為主席、次高者為副主席。 

（四）副主席以外之各組幹部由主席當選後自本會會員內提名，經班級代表大會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任命之。 

 

第十一條：罷免方式 

（一）罷免對象：因主席、副主席為連名當選，罷免案以「當選組」為罷免對象，提

出罷免案即視為對主席、副主席同時提出。 

（二）罷免程序：罷免案由三分之一班級代表連署提出；經班級代表大會四分之三以

上出席，且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成立。 

（三）罷免成立：罷免成立時，主席及副主席同時解職。 

（四）出缺認定：主席或副主席因休學、轉學、離校、辭職或其他原因致無法續任

者，視為出缺。 

（五）代理規則： 

1. 主席出缺時，由副主席代理主席職務。 

2. 副主席出缺時，由主席暫行指派一名幹部或會員代理副主席職務，並提班級

代表大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生效。 

3. 主席、副主席同時出缺時，由班級代表大會推選同年級代表於代表大會中相

互推選產生代理主席代行職務。 

 

伍、活動要領 

 

第十二條：班聯會各項活動及決議事項不得違背校規及有關法令。 

 

第十三條：班聯會於指導委員會指導下，得策劃舉辦校內各項學生活動，並經班級代表大會研

討通過後發動全體同學共同參與。 

 

第十四條：班聯會議決事項，需班級代表大會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且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始為通過。 

 

第十五條：班聯會代表全體同學，可在校內推展一切合法活動，惟不得擅自直接與校外任何個

人或團體聯繫或不法勾結。 

 

陸、活動經費 

 



第十六條：班聯會活動經費由全校各班班費分攤提撥運用，或專案報請由學校活動經費項下支

應補助。 

 

柒、附則： 

 

第十七條：本組織章程經代表大會四分之三以上出席，且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呈請

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